关于印发《青年教师申报副教授资格条件的补充规定》的通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院组人[2014]23号

各学院、各部门：

经学校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，现印发《青年教师申报副教授资格条件的补充规定》，请遵照执行。
附件：青年教师申报副教授资格条件的补充规定

职改办

2014年5月28日
青年教师申报副教授资格条件的补充规定

为突出能力为重、业绩导向原则，现对1976年9月1日以后出生的教师申报副教授的评聘条件作如下补充规定：

一、具有硕士学位及以上的教师，任现职以来，取得下列条件中的2条者（其中第1条为必须条件），可参加副教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，具体条件如下：

1、论文、著作条件在达到相应类型正常申报要求的基础上，另增加1篇在重要核心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。

2、主持或参与国家级教研科研项目（限前3名），或主持完成省（部）级教研科研项目2项以上；
3、获国家级奖励（限前5名）或省（部）级奖（一等奖限前3名,二等奖限前2名，三等奖限前1名）；

4、国家级教学质量工程项目的主要完成人（限前3名）；或省级以上教学质量工程项目的主要完成人（限前2名）；或省级以上教学竞赛二等奖以上1项；

5、艺术类教师在国家级专业比赛（展演）中获三等奖以上或在省级专业比赛（展演）中获一等奖以上；体育类教师指导学生参加省级赛事获集体项目前3名或单项比赛冠军；

6、指导学生参加专业竞赛获国家级奖励，或省部级一等奖1项或二等奖2项（均为第一指导教师）；
7、理工科类：主持单项横向课题到账经费120万元以上，或主持横向课题累计到账经费240万元以上，或主持单项横向课题经费到账75万元以上且获国家授权发明专利1项以上，或科研成果转化后形成的产值、利润和经济效益突出，达200万以上。
人文社科类：主持单项横向课题到账经费75万元以上，或累计到账经费150万元以上，或政策咨询报告被市级以上政府采纳，或在艺术创作与推广方面产生公认的社会影响力。

8、其他取得突出业绩、特殊成果者，如需申报，需报经职改工作领导小组审定。

二、已在国内外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者，达到相应类型正常申报要求的，可参加专业技术职务评审，但需取得博士学位或达到第一条规定条件后方可聘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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